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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281      证券简称：威达智能    主办券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 

 

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

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填写 

姓名 陆建忠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电视机、机顶盒等家用电器遥控器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无锡市梁溪区飞宏路 85 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本次权益变动前，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32,071,994 股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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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陆建忠、杨爱华、陆建良、陆帅、张墅、无锡泰鑫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4、其他应披露的事项：杨爱华为陆建忠配偶，陆建良是陆建忠的弟弟，陆帅和

张墅是陆建忠的儿子和儿媳。陆建忠为无锡泰鑫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出资比例 25.1515%。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陆建忠 

股份名称 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加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5 年 7 月 18 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45,056,445

股，占比

70.00% 

直接持股 32,071,994 股，占比 49.8273%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2,984,451 股，

占比 20.172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977,700 股，占比

27.930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7,078,745 股，占比

42.0697% 

拥有权益的股份 合计拥有权 直接持股 32,404,993 股，占比 50.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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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益

45,389,444

股，占比

70.5173%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2,984,451 股，

占比 20.172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310,699 股，占比

28.447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7,078,745 股，占比

42.0697%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无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5 年 7 月 18 日，信息披露人陆建忠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增持挂牌公司股份 332,999 股，导致陆建忠及其一

致行动人杨爱华、陆建良、陆帅、张墅、无锡泰鑫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拥有权益比例从 70.0000%

变为 70.5173%。 

 

（二）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建忠先生本次通过大宗交易增持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2023 年 5 月，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陆建忠先生与 2023 年股票定向发行对象签署了含有回购权等特殊投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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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合同，因挂牌公司未在上市申请承诺期内提交上市申请，信息披露义务人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从该股票定向发行对象中回购了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合计 332,999 股股份。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陆建忠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 

批准程序 - 

批准程序进展 -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采用大宗交易方式，权益变动目的所涉及的合同情

况参见无锡威达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公开披露信息。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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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建忠  

2025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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